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实施细则的通知

密政发〔2006〕1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地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委、办、局，各县属机构：

《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的实施细则》已经第49次县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施行。

                           密云县人民政府

                         二○○六年四月三日

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的实施细则

为认真做好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的搬迁工作，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农委关于山区采空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实施搬迁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3〕56号）和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北京市山区采空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京政农发〔2004〕10号）规定，结合近几年我县偏远山区农户搬迁的实际情况，制定此实施细则。

一、总  则

第一条  搬迁范围为2001年3月31日前久居在经地矿部门和市水利部门测定的洪水泥石流高、中、低易发区范围内有正式户口的农户。共涉及8个镇、47个行政村、121个自然村的2971户、8091口人（2006-2007年计划搬迁4556口人）。

第二条  在以避险为主的条件下，坚持“农户自愿搬迁”原则，鼓励搬迁农户向城镇和中心村搬迁、自然村向主村搬迁。

第三条  凡属于搬迁范围内的农户，必须整院、整户搬迁。在自愿的基础上，首先向村委会写出书面搬迁申请，村委会根据搬迁户的意愿向所在镇政府提出申请，镇政府向县山区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后，经县山区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搬迁户与所在地镇政府签订搬迁协议书后方可搬迁。

二、搬迁政策

第四条  搬迁范围内没有赡养关系的孤寡老人和五保户，由所在镇政府敬老院负责安置，按相应搬迁补助标准将搬迁补助资金一次性拨付给敬老院。以后的生活费用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第五条  65岁以上有子女的老人随同子女搬迁，不再单独安置。子女在县域内属居民户口的，自己办理投靠手续后，享受相应搬迁补助资金。

第六条  现役军人（指义务兵）随同搬迁，享受搬迁补助。1994年后，由非搬迁地区迁入到搬迁地区的，无正当理由一律不享受搬迁政策。

动迁前死亡的人口不享受搬迁补助。

第七条  在搬迁范围内有正式户口的外嫁女，配偶方是农户的，应迁往配偶方所在地；配偶方是居民户口的，自己办理投靠手续，转为居民户口。

第八条  搬迁范围内的离退休人员，在本地虽有正式农业户口，并在原单位领取离退休费的，不再享受搬迁补助政策。

第九条  整建制搬迁整建制接收实行资源整合的行政村，享受相应的搬迁补助，接收安置由接收村负责，搬迁村的一切资源由接收村接收。搬迁村的水、电等基础设施一律不准损坏、拆除、变卖，集体的可动资产交由接收村管理。

整建制搬迁实行资源整合的行政村双方要签订协议书，并由县公证处公证。

整建制搬迁前，搬迁户与原集体的债权债务一次性结清，不得转入接收村。整建制搬迁实行资源整合的村，集体的债务由接收村承担。整建制搬迁实行分散安置的村，集体的债务由搬迁前该村所在地镇政府承担。

第十条  搬迁户迁出后，原住房必须由个人自行拆除，物料自行处理，原住房逾期不拆或弄虚作假的不享受搬迁补助。

第十一条  凡从搬迁区域内迁出本镇的搬迁农户，必须将原住房屋全部拆除，自动放弃原所在地的土地、山场（包括自留山、责任山）等资源承包权，终止并解除与原村的一切承包合同。合同书、林权证等法律文书由镇政府负责收回。但本镇域内跨行政村搬迁的，只能享受原村或搬迁后所在村一方的资源、资产，不得重复享受；本镇域内自然村向行政主村搬迁的，仍享受原自然村的资源、资产，不享受行政主村的资源、资产。

第十二条  搬迁户不得以任何理由带走集体财产。

第十三条  农户搬迁后，经县搬迁办公室检查验收合格，凭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有关证明，分以下几种情形，给予搬迁资金补助（违反计划生育人口除外）。

（一）整建制搬迁和分散搬迁的农户，搬迁到接收村，除按人口领取搬迁资金补助外，动迁后家庭有新发展主导产业的，凭农业管理部门的证明和有关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并有固定规模的经营场所，经县搬迁办验收后，给予家庭主导产业发展补助资金扶持（县农委另行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迁往县域外的搬迁户不享受家庭主导产业资金的扶持。

（二）在原居住地有正式房屋的搬迁户，房屋拆除后，按实际居住户籍人口给予相应的搬迁资金补助。在原居住地没有正式房屋的搬迁户和新购买旧房的无房户以及自行变卖原居住地房屋的搬迁户，不享受搬迁资金补助。

（三）搬迁范围内的农户，在本镇内安置的和迁往县域外的，按户籍人口每人给予5000元补助。

（四）迁入密云镇、檀营乡、十里堡镇、溪翁庄镇、太师屯镇等乡镇自购房屋、转为居民户口、自愿放弃原居住地所有产权和一切承包关系、自谋生路的搬迁户，按户籍人口，凭房产证明，每人可享受搬迁资金补助8000元。

（五）迁出本镇域以外的搬迁户，按照自找门路搬迁办理。搬迁户与接收村双方要自愿签定搬迁协议，并在迁入村有永久固定居所，自愿放弃原居住地产权和解除一切承包关系的，按搬迁人口，每人可享受搬迁补助费8000元。未放弃原居住地的产权和未解除一切承包关系的，按搬迁人口每人搬迁补助费为5000元，不享受家庭主导产业发展补助资金的扶持，合同到期终止后，不再享受原村的土地、山场经营承包权。

第十四条  拓宽发展渠道，鼓励搬迁农户向二、三产业转移，对搬迁后从事二、三产SPAN lang=EN-US>

第十五条  对迁出原行政村的搬迁户，由搬迁办协调为其提供初级生产技能培训。

第十六条  搬迁户动迁的一切费用由搬迁户自行解决，镇政府有关部门可帮助协调组织。

三、接收安置政策

第十七条  对接收安置搬迁户的行政村，按接收安置户每户给予1.25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补助。对安置在县城和小城镇内转居自购楼房以及迁往县域以外的搬迁户，接收地不享受集体积累资金补助。

第十八条  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使用，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审议通过，用于村级主导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九条  接收镇全部接收搬迁行政村并分散安置在本镇区域内，适用整建制搬迁资源整合的规定，其搬迁村的一切资源和债权债务归接收镇政府所有。

四、组织领导

第二十条  县政府成立以主管县长为组长、各有关部门参加的山区搬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搬迁安置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并负责搬迁补助资金的兑付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农业、计划、财政、地税、公安、水利、林业、经管、供电、公路、土地、规划、工商、民政、教育等部门，对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工作要高度重视积极支持，做好协调工作，特事特办。

五、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至2007年12月31日自行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县政府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解释。

附件：密云县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密云县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吴成全   副县长
副组长：郑伯华   县农委主任

成  员：王建民   县发改委书记、常务副主任

果长毅   县教委副主任

马士民   县财政局副局长

              何跃先   县公安局副局长

穆怀龙   县规划分局副局长

罗秀民   县国土分局副局长

任江云   县工商分局副局长

赵士杰   县民政局副局长

曹瑞斌   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

史景坚   县供电公司副经理

各有关乡镇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在县农委，联系电话：69041735。

